
不予錄取 

查詢結果 

有紀錄 

無紀錄 

聘約期間涉有
性侵害、性騷
擾或性霸凌行
為之不適任情
事經本校調查
屬實者 

查詢結果 

有紀錄 

7個工作天內 

「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」 

作業流程圖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人事室、管理單位 

1. 請應徵者填寫個人資料蒐集同意書 

2. 完成甄選作業後，就擬錄取人員進行查詢 

人事室、管理單位 

至「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」查詢有無 

教育部、警政署及衛福部通報之不適任紀錄 

  

人事室(每年至少定期查詢二次) 

至「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

及查詢系統」查詢有無教育部、警

政署及衛福部通報之不適任紀錄 

函請教育部核轉法務部，查詢是否有

性侵害等犯罪紀錄 

  

聘
用
前 

聘
用
後 

終止契約 

至「各教育場育不適任人員通報及
查詢系統」辦理通報，並上傳處理情
形、送達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處理
證明文件資料 

新進人員報到 


